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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強制舉報懷疑虐待兒童個案的規定》 

意見書 

引言 

防止虐待兒童會於1979年成立，一直致力消除香港各種形式的虐待兒童事件，推廣關懷及

無暴力的環境，促進兒童身心健康成長及發展。 

 

根據社會福利署保護兒童資料系統，2018及2019年有超過一千宗新呈報的虐待兒童個案，

身體虐待佔整體四成多，疏忽照顧個案數字在過去十年更持續上升，情況令人憂慮。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自1994年延伸到香港。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於2011年已建議所

有締約國建立通報暴力侵害兒童行為的機制，其後亦於2013年的審議報告中建議締約國採

用國家協調框架來處理對兒童一切形式的暴力行為，包括強制通報所有案件和採取必要

的後續措施。 

 

根據國際防止虐待及疏忽照顧兒童協會於2018年發表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全球參與調查的

86個國家中，有71個國家已立法強制通報懷疑虐待兒童個案。 

 

我們看到政府在改善行政措施以加強保護兒童免受虐待方面所作出的努力，這與設立強

制舉報機制起著相輔相成的作用。推行強制舉報同樣需要有清晰全面的多專業合作程序

指引，亦需加強社工服務、專業培訓和支援高危家庭。然而，若只透過加強行政措施以

保護兒童的話，我們認為力度未夠，欠缺約束力。過去在自願舉報機制下，一些兒童死

亡、嚴重受虐及被疏忽照顧事件的發生正正反映現時機制仍存在漏洞。 

 

本會就「擬議強制舉報懷疑虐待兒童個案的規定」諮詢文件有以下意見： 

 

1. 本會贊成通過立法制定強制舉報懷疑虐待兒童個案機制 

兒童是脆弱和易受傷害的，其成長和發展有賴身邊的家人和照顧者給予關愛及適當的

照顧。遺憾的是根據社會福利署的統計報告，超過七成的施虐者是受虐兒童的父母、

家庭成員和照顧者，故此施虐者甚少主動求助，受虐兒童亦沒有能力保護自己，隱藏

個案不容忽視。設立強制舉報機制可提高專業人士對懷疑虐兒個案的敏感度及公眾對

保護兒童的意識，最重要的是有助相關部門和機構及早發現和識別虐兒個案，加快專

業介入提供適切支援，此舉既是保護兒童，亦是維護家庭福祉，以免情況演變到很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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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甚或致命的地步才被揭露，減少悲劇發生。 

 

2. 哪些人要受保護 

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兒童是 18 歲以下人士。我們認為 18 歲以下兒童應受保

護，一般而言，16 至 17 歲兒童仍在中學階段，未足以自立，尤其在性侵犯個案中，

15 至 17 歲組別佔第二大多數。 

 

3. 哪些人須作舉報 

舉報責任應先從在工作上經常接觸兒童及家庭的專業人士開始，包括校長、教師、社

工、輔導員、幼兒工作員、醫生、護士等，憑藉他們的專業知識和判斷，可根據指引

先對個案作初步辨識和評估，若有合理懷疑或相信有兒童受傷害/虐待/忽略，就必須

於指定時間內向有關部門/執法機關舉報，可避免有關兒童遭受進一步的傷害/虐待。

有證據顯示，體罰/虐待兒童的嚴重程度會隨著時間而變本加厲，及早得到專業介入至

為關鍵；否則，後果可能非常嚴重。舉報者無須知悉或證實確有其事，也不需自行開

展調查。在專業人士強制舉報機制運作成熟、資源及支持配套完備、宣傳教育奏效等

情況下，才探討全民強制舉報的可行性。 

 

4. 如何界定須舉報的懷疑個案類型 

各類虐待兒童行為都會為兒童的身心健康和發展帶來不同程度的傷害及影響，儘早接

受適當的治療和輔導服務尤其重要，有助康復進程。就保護兒童及促進兒童福祉而言，

所有類別的懷疑個案，包括身體傷害/虐待、性侵犯、疏忽照顧、心理傷害/虐待，還

有兒童目睹家庭暴力等個案均須予以舉報。 

 

5. 如何界定沒有按照責任舉報個案的適當罰則水平 

我們贊成工作小組認為罰則水平應與所犯罪行的嚴重程度和被定罰人的參與程度相

稱，最高可處監禁 3 年。對於因某些原因而故意虛報的人士也應訂立罰則，可依循現

行有關條例罰款 2000 元或監禁 6 個月，以確保個案舉報的質素。 

 

6. 如何保障舉報者的權益 

為釋除舉報者的疑慮，法規需訂明對舉報者的保障，例如：保證舉報者的身份保密，

其資料不會外洩；若舉報者是遵從真誠報告的原則，即真心相信個案/事件有或沒有懷

疑虐兒的元素而決定舉報或不舉報，並能提出理據，即使最後發現事實與其判斷不同，

又或指控不成立，舉報者無須負上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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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為兒童提供全面保障需要在立法、行政、社會和教育措施上互相配合。設立強制舉報機

制亦需要有完備的支持配套，包括：調配資源以增加人手配置和分工、建立分流系統處

理不同危機程度的個案、專業同工培訓計劃、社區宣傳教育等，機制開始運作後仍需持

續檢討，評估成效和適時制定修補方案，使強制舉報機制真正能發揮安全網的角色。 

 

 

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 

黃翠玲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